
《沈阳市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项目负责人
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政策图文解读



      一、制定背景

随着物业行业市场发展，我市现有900余家物业服务企业从事物业服务，物业服
务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百姓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投诉始终较高。《办法》在五年
的执行过程中，有效地规范了部分企业的行为，但是其中的部分条款与扣分标准已
不适应管理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行法规出台。2021年《辽宁省社会
信用条例》颁布实施，2023年《沈阳市社会信用条例》也颁布实施，上述两个地方
性法规的出台，对公共信用信息作出了新的规定，原有的《办法》也需要进一步调
整；二是《办法》经过五年的实施，在其过程中有部分内容要予以完善说明，同时
结合工作实际，需要对整体操作程序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从而明确市区房产主管部
门和物业企业职责，保证信用建设高效、合理运作。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办法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定义条款、基本原则、管
理主体和职责等。

第二章信用信息内容。规定了信用信息基本信用信息内容、优良信用信息内容、
不良信用信息内容。

第三章信用信息归集、录入。明确了信用信息归集渠道、基本信用信息申报、信
息变更、加分申报、不良信用信息归集原则、扣分程序、异议处理、档案保存、后
续处理等流程。



第四章信用记分、评级及管理。明确了信用分值产生方式、信用加分、重复加分、
信用扣分录入、信用等级分类、等级评定、信息公示、分级监管等程序

第五章附则。明确了项目负责人信用管理、政策调整、推荐应用、有效期等内容。



       三、工作目标

此次《办法》的修订是在总结我市物业管理工作实际经验基础上开展的，与当前
开展的物业行业专项整治进行了深度融合，尤其着眼于解决物业行业的痛点、难点、
堵点问题。

一是依法解决物业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扣分项覆盖面不全的问题。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辽宁省社会信用条例》、《辽宁省物
业管理条例》、《沈阳市社会信用条例》、《沈阳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所有违法违规行为全部纳入信用扣分事项。

二是依法解决行业信用监管和市公共信用信息建设联动不足的问题。将物业行业
信用等级评定结果通过信用中国（辽宁沈阳）网站向社会公布，纳入沈阳市公共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建立全方位的信用监管场景。



三是依法解决信用失灵问题。规定对于违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行政处罚条
款的物业企业，责令区房产主管部门应将处罚意见、整改通知书、通报批评等文书，
整理成卷，及时移送区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由其履行行政处罚程序。

四是依法解决市场准入无门槛、市场退出困难的问题。对于信用等级为D级的物
业企业，采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采购活动，取消下一年
度内行业评先评优资格，限制参加各类表彰奖励活动等惩戒措施；对于因同一物业
项目被信用扣分致使其信用等级为D级的物业企业，依法履行解聘程序。


